
鄂人社奖[2016]27号
省人社厅 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
第二届“楚天园丁奖”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高等学校、各省直中职学校：
    为了激励“优者从教”，保障“教者从优”，引导广大教师在教学一线建功立业，长期从教，终身从教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开展第二届“楚天园丁奖”评选表彰活动。为做好评选表彰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
（一）评选范围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（含幼儿园）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满30年的教师。
（二）表彰名额
共50名。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无私奉献，师德高尚，能够充分展现出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；
（二）在教学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，刻苦钻研业务，积极推进素质教育，教学效果好，受到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的赞誉；
 （三）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，在教学改革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。
 三、评选程序和工作要求
（一）评选程序
1.逐级推荐。各地学校要根据本通知精神和所分配的名额，采取自下而上、逐级审核推荐的方式进行。县级教育部门、人社（公务员管理）部门在汇总基层推荐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初步人选，报当地政府审核同意后，上报市州教育部门和人社（公务员管理）部门，经市州政府审核同意后，报省“楚天园丁奖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）办公室，由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评审。各高校、省直中职学校的推荐人选直接报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对推荐的对象，要按照管理权限，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、综合治理、卫生计生等部门意见，并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评选条件、推荐对象的先进事迹和举报方式等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

2.资格审查及评审。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地、各校上报的推荐对象进行资格审查，并提出初审意见。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资格审查的情况，召开评审会进行评审，提出拟表彰对象名单。
3.公示。将拟表彰对象在省政府和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网站上进行公示。
4.上报审批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拟表彰对象报省政府审批。
5.表彰奖励。省政府在教师节前夕召开表彰大会，对受表彰对象进行表彰奖励。
（二）有关要求
1.坚持群众路线。各地在推荐评选中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发动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民主推荐，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，由各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后层层上报。
2.严格评选条件。要以政治表现、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，好中选优，努力把全省教学一线先进个人推荐上来，真正起到树立典型、鼓励先进的目的。
3.面向基层一线。评选表彰工作要重点面向教育教学第一线，特别是基层学校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，并兼顾不同类型，各单位主要领导（负责人）不超过表彰总数的10%。推荐主要领导（负责人）的，需事先征求第二届“楚天园丁奖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。
4.严肃评选纪律。坚决杜绝不正之风，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对象，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。对在评选工作中有严重失职、渎职或弄虚作假、借机谋取私利、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5.实行差额评选，各市州按照比分配指标多1人的原则、排序后向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推荐人选，其中，襄阳、荆州、十堰、宜昌、黄冈和恩施等六个市州推荐人选中，至少有1名农村教师。各高校、省直各中职、中小学校各限报1人。
6.按时报送材料。请各地按分配的推荐指标，于2016年7月29日前将下列材料报送至全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(1)第二届“楚天园丁奖”申报表；
 (2)第二届“楚天园丁奖”推荐人选汇总表；
(3)征求意见表；   
上述表格材料要求一式5份，并报电子文本。
四、奖励方式
由省人民政府发布表彰决定，颁发荣誉证书，给予一次性物质奖励。
五、组织领导
为做好此次评选表彰工作，成立第二届“楚天园丁奖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（见附件1），负责本次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评审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干部人事处。各地也要切实加强对评选表彰工作的领导，严格按照本通知精神组织实施。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马彦格（省教育厅干部人事处）
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：（027）87328003，150600735@qq.com

通信地址和邮编：武汉市武昌洪山路8号（430071）
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湖北省教育厅       
2016年 6月23日

附件4
第二届“楚 天 园 丁 奖”
申  报  表
工  作  单  位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

填  表  说  明
一、本表采用A4纸规格。
二、请用计算机打印或黑色中性笔准确填写本表各项内容，书写要清晰、工整。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，可加附页。
三、表内的年、月、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。
四、“照片”栏用被推荐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。
五、“2014年以来教学工作量”栏由被推荐人所在学校按每学年课时数如实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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